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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劉錦英

電話：06-2991111-8322

傳真：06-2982610

電子信箱：tn1698@mail.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9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0409258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、申請書(0925814A00_ATTCH1.pdf、092581

4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函轉彰化縣104學年度第1學期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自104

年10月1日至10月15日止受理申請，請公告並協助符合資格

學生依限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彰化縣政府104年9月14日府教特字第104031656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凡設籍該縣滿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學校

自強學生（不含教育推廣學分班、實習生、在職進修及學

分補助費之學生），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資格且未領受

公費待遇之優秀學生始得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文件：

(一)申請書乙份。

(二)學生證影本(正、反面影本且須具本學期註冊章；請以A

4紙張印製)。

(三)自強證明：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資格之證明文件（請

務必依要點所列文件提供佐證；如為學校出具書面證明

9



17

第2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者，請依附件「學校證明書」格式送件）。

(四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書(單)乙份。

(五)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（戶籍謄本須為繳交申請書前

一個月內申請者）乙份。

四、申請注意事項：

(一)申請證明文件如為影印本，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戳章

及學校審核章。

(二)申請書、各項證明文件不齊及填寫（核章）不全、逾期

申請，皆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另行通知補件。

(三)本次獎學金申請採網路填報及紙本申請併行方式辦理，

請申請者就讀學校先行初審合格後，資料彙集造冊（請

依申請者成績高低順序製作清冊，大專(院)校及系研究

所請分別造冊），並請學校承辦人至本獎學金專屬網頁

填報申請者資料（填報網址：http://goo.gl/forms/9Q

xHjSxRHl）若未完成線上填報，視為申請程序未完成，

恕不受理。

(四)紙本申請文件請逕寄彰化縣社頭國中教務處汪組長收（

地址：511彰化縣社頭鄉中興路1號。TEL：04-8732047

＃211），信封請加註「104學年度第1學期彰化縣自強優

秀獎學金申請」。

五、經複審通過之學生名單，彰化縣政府將另函通知就讀學校

轉知；本獎學金無論錄取與否，各項申請表件皆不退還。

六、檢附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及彰化縣自強優

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各乙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、臺南市各私立高中職、臺南市

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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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 2015-09-16
10:42:58


